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學生制服運動交貨驗收流程圖
得標廠商簽約完成後
`

※廠商準備合格布料





廠商準備合格布料， 60日內完成下列事項送學校核對材質與式樣是否相符：


1.製作樣品服各一件共十件


2.布料材質檢驗報告（需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財團法人紡織綜合研究所檢驗所，檢驗之試驗報告）費用由廠商負擔








驗收合格：


發貨：廠商需派足夠人力到校分發服裝至各班同學。


換貨：如有尺寸大小不合，廠商無條件配合來校調換服裝，至學生滿意竣事。


付款：俟學生四聯單繳款核對無訛後，依會計程序付款結案。





驗收不合格退環該批貨品，廿日內改善完成





比對合格時，服裝及檢驗報告留存學校作為正式交貨驗收時之比對依據，廠商開始製作服裝





交貨：


第一期：xx年xx月xx日交夏季服裝


第二期：xx年xx月xx日交冬季服裝





驗收：


學校派員會同廠商隨機抽樣比對留存本校之服裝


如有疑義，須抽樣檢驗時，則由本校送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或財團法人紡織綜合研究所檢驗，檢驗所需之費用仍由得標廠商負擔





比對不合格廿日內改善再送樣





重新再交貨





複驗仍不合格本校得終止合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。








